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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呼籲保障公聽會合法進行 

    有關立法院衞環委員會11月7日決議，自11月12日至14日

由農委會丶衛福部等相關機關分北、中丶南丶東部舉辦10埸

「日本食品輸台公聽會」；今(12日)據報，有部分公聽會遭到

非理性民衆鬧埸或疑似黑衣人鬧場翻桌等違法亂紀事件。法

務部邱部長已指示台高檢王添盛檢察長要求轄區檢察長嚴予

查察防範，並由檢察官指揮警察機關依法蒐證，保障合法取

締非法，確保公務進行及社會安全。 

  


